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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总结会议续会 

2024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纽约 

  

   

 

 关于公约最新案文草案中某些具体条款的解释性说明 

 

 主席的说明 

 

1. 为筹备拟订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

公约特设委员会总结会议续会，委员会主席编写了关于公约最新案文草案

（A/AC.291/22/Rev.3）中某些具体条款的解释性说明，供特设委员会审议。 

2. 为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审议工作而提交的解释性说明（见附件），经核准后可

作为附件随附于总结会议续会的报告。 

  

https://undocs.org/en/A/AC.291/22/Re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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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公约最新案文草案中某些具体条款的解释性说明 

 

第 2条 

 

1. 缔约国没有义务在其本国法律中逐字照搬《公约》第 2 条所定义的术语，

但这些法律必须以符合《公约》原则和宗旨的方式涵盖这些概念，并为《公

约》的实施提供同等框架。 

 

第 16条 

 

 2. 本条专门针对未经同意传播私密图像的行为，并不妨碍缔约国根据本国法

律及其国际义务就有关事项采取其他措施。 

 

第 17条 

 

 3. 在公约》框架内，只有当上游犯罪系根据《公约》第 7 条至第 16 条所确立

的犯罪时，犯罪才应视作第 17 条所述犯罪。 

 

第 23条 

 

4. 根据关于程序性措施和执法工作的章节所确立的权力和程序使国际合作成

为可能。当第五章规定的国际合作措施要求被请求缔约国行使第四章规定的权

力和程序时，这些权力和程序应受在本国执行第 24 条所规定的相关适用条件和

保障措施的制约。这些权力和程序及其相关条件和保障措施只应在各缔约国本

国境内适用。 

 

第 24条 

 

5. 第 24 条第 2 款要求进行司法审查或其他独立审查、提供适用权力或程序的

理由，并对所采取的措施的范围和期限加以限制。该款并不意味着《公约》对

各缔约国设置和施加任何司法或其他独立的国际监督。监督是按照缔约国本国

法律及其已成为缔约国的任何其他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条款进行的。 

 

第 35条 

 

 6. 在《公约》范围之外，缔约国可根据其国际义务，相互提供被请求缔约国

本国的法律、适用的司法互助条约或同等安排所允许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国际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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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条和第 35条，关于“侦查”一词 

 

7. 刑事侦查可涵盖根据事实情况有合理理由相信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以及

此种侦查有助于制止或阻止随后实施犯罪的情况。 

 


